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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罚金刑裁量畸轻现象及其反思

毛天粲，谈乔雪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００５）

摘　要：罚金刑是我国重要的刑事制裁措施之一，但目前刑事判决中罚金刑裁量存在畸轻现象。这一现象违反了罪
责刑相适应原则，影响了刑罚目的实现，损害了司法公信力。罚金刑畸轻现象的产生具有多种原因，包括刑幅上限低、裁

量范围大、标准不明确、类案供给有限和执行困难等。为解决此问题，应当通过调整罚金刑上限、谨慎对待无限额罚金制

扩张、参考倍比罚金制方法、发布类案指导、评估被告人支付能力、提升执结率等方式，实现科学化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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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的提出
罚金刑是法院判处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

额金钱的刑罚方法，是人类刑罚从血腥复仇迈向

现代的一个标志。自２０世纪初欧洲短期自由刑
改革以来，罚金刑逐渐成为各国最重要的刑事制

裁措施之一。我国学界历来十分重视罚金刑的研

究，然而研究却主要集中在立法和执行层面，裁量

层面则鲜少涉猎。在研究数量和深度上，作为罚

金刑立法和执行中间环节的罚金刑裁量环节呈现

研究不足的窘境，经检索仅有寥寥数篇论文与专

著论及，罚金刑裁量亟需专门研究填补，从而建构

起罚金刑全阶段研究。

罚金刑裁量是指法官在刑事裁判中就“是否

适用罚金刑”“罚金刑金额大小”“罚金缴纳方式”

进行的裁量。罚金刑裁量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在

部分采用轻刑结构①的西方国家，作为主刑的罚

金刑是刑事司法中最常适用的刑种②。近年来，

我国也在政策层面重视罚金刑的适用，２０２１年发
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

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③中

重申了应重点细化罚金刑的适用，在针对具体犯

罪的司法解释中，如侵犯著作权犯罪④、盗采矿产

资源犯罪⑤、涉海砂违法犯罪⑥中也强调应重视罚

金刑裁量。

然而，即便罚金刑裁量在政策上得到了重视，

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裁量畸轻的问题，呈现和

一贯的重刑主义倾向截然相反的态势，无论是在

“高晓松危险驾驶案”“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案”“小

龙坎地沟油案”等热点案件还是数量更为庞大的

普通案件中，都存在罚金刑裁量畸轻的问题。热

点案件中，高收入的社会名人高晓松醉驾仅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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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版，第３５３页。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法发（２０２１）２１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２０２１年０６月１６日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电影著作权司法保护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自出：“〈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明确在依法适用主刑的同时，加大罚金刑的适用力度，并规定了罚金刑适用的幅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意见》第１０条规定：“依法用足用好罚金刑，
提高盗采矿产资源犯罪成本。”

《最高法环资庭相关负责人就〈依法打击涉海砂违法犯罪座谈会纪要〉答记者问》中规定：“针对涉海砂刑事案件特点，加大罚金刑

适用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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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金４０００元人民币；康美药业虚增营业收入、虚
增固定资产、虚增货币资产近千亿，仅并处罚金

１２０万元。而“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许多
案件被告人吸收资金达数千万元，暴雷后未兑付

资金，被告人又未赔付，法院最终判处的罚金仅几

万元”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芬兰富

商ＲｅｉｍａＫｕｉｓｌａ仅仅因为超速行驶２０％就被法院
判处罚金５４０２４欧元，折合人民币３７万元②。按
照公众常识，高晓松作为社会名流支付能力较强，

却只罚４０００元难免有“自罚三杯”之嫌。康美药
业制造了Ａ股史上最大财务造假案，数亿资产一
夜蒸发却仅判罚金１２０万，被网友调侃其罚金非
但没有如康美广告词“意济苍生苦与痛”，反而

“不顾股民生与死”。这些案件当中，罚金不仅和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明显不成正比，也和公众的常

识相背离，呈现畸轻之势。

罚金刑裁量在研究上尚需深入，在实践中裁

量不当尚需纠偏，尤其是其判项畸轻的问题较为

突出亟待解决。本文旨在分析罚金刑裁量畸轻的

表现与危害，探寻其原因，并针对导致其裁量畸轻

的原因提出解决方法，在完成罚金刑裁量研究闭

环的同时，纠正罚金刑裁量的异化。

二　我国罚金刑裁量畸轻的危害
罚金刑裁量畸轻违反了量刑原则当中的罪责

刑相适应原则，在罪行与刑量不均衡的前提下，对

潜在犯罪人威慑不足，难以实现对公众的教化，不

利于犯罪预防。裁量畸轻导致改判、重审率高，

“程序空转”浪费司法资源，同时影响裁判稳定

性，有损司法公信力。

（一）罚金刑裁量畸轻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

原则

罪责刑相适应是刑罚裁量的基本原则，罚金

刑裁量畸轻违反了这一原则，造成裁判结果不甚

合理，也影响了案件的裁判质量。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犯罪分子获得与犯罪

行为同等的恶害，核心在于恶害带来的痛苦程度

与其罪行等值。《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中明确指出：“量刑既要考虑被告人所犯

罪行的轻重，又要考虑被告人应负刑事责任的大

小，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

目的。”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评判刑罚裁量合理与否

的重要标准，也是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目标。

罚金刑裁量的宣告刑只要最终结果在法律规范的

范围内即可被认定为“合法”，然而“合法”并非刑

罚裁量唯一的价值追求，“合法”且“合理”的罚金

刑裁量才是应然目标。而罚金刑裁量是否“合

理”的评判标准正在于裁量是否实现了罪责刑相

适应，即刑罚量能否与犯罪行为的恶害对等，而罚

金刑裁量畸轻就意味着刑罚量与犯罪行为之间的

失衡。

罚金刑裁量和罪行无法用机械数据精确表

达，却可以实现规范意义上的对称，这种对称来源

于社会认同中的报应情感。申言之，罚金刑的裁

量不是单纯的数额比对，因为大量案件背后损害

的法益并不限于财产法益。“罚金刑与犯罪行为

造成的非法获利、财产侵害相比是否适当”“罚金

刑能否与案件造成的人身侵害、社会危害相匹

配”“罚金刑作为刑罚能够对被告人的经济状况

产生什么实质影响”，上述问题虽然无法量化计

算，但存在规范意义的公式衡量———刑罚量应当

与犯罪行为的恶害相当，这里的“相当”是一种抽

象的、规范意义上的评价，来源于社会认同的“罚

当其罪”的社会共识。换言之，社会意识决定了

罪责刑相适应的判断标准，一旦罚金刑裁量畸轻，

则意味着不符合刑罚量与犯罪行为恶害之公式，

此时“犯罪收益”大于刑罚量，便严重背离了社会

的报应情感。比如贪利型犯罪，社会普遍认为相

较于传统的自由刑，以罚金刑的方式惩治此类犯

罪分子更能带给犯罪分子痛苦的体验，所以有学

者提出应“加大罚金力度……提高罚金与腐败金

额的比值，让腐败官员人财两空”③，罚金符合中

国传统普世价值观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的情感，而一旦量刑畸轻，则刑罚无法和犯罪

分子的罪行等价，不符合社会关于刑罚报应逻辑

的认识。

（二）罚金刑裁量畸轻不利于实现刑罚的

目的

罚金刑畸轻不利于实现犯罪预防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罚金刑裁量畸轻不利于威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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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栋，韩卓韦：《我国无限额罚金刑的程序分析与应对———从诈骗罪切入》，《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黄珊：《震惊！芬兰开出３７万超速驾驶巨额罚单》，中国新闻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ａｕｔｏ／２０１５／０３－１３／７１２６２３３．ｓｈｔｍｌ。
褚红丽，魏建：《刑期与财产双重约束下的腐败惩罚———２０１５年刑法修改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第２７卷 毛天粲，等：我国罚金刑裁量畸轻现象及其反思

犯罪人实现特殊预防；二是罚金刑裁量畸轻不利

于教化公众实现一般预防。

罚金刑裁量畸轻不利于实现特殊预防。因为

罚金刑的本质就在于“剥夺犯罪人私有财产，将

犯罪人财产转变成为国家财产，同时使其充分感

受到刑罚的惩罚性……预防其再次犯罪”①。按

照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学说，人们把自己在刑罚

中受到的痛苦和犯罪中获得的收益联系、比较，当

前者小于后者时则会选择犯罪。罚金刑裁量畸轻

尤其不利于实现两类犯罪的特殊预防：一是贪利

型犯罪，此类犯罪往往以谋取不法经济利益为目

的，当刑罚和其非法获利不对等时，则会间接鼓励

其犯罪。换言之，畸轻的罚金刑裁量难以达到抑

制犯罪冲动的效果。“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

罪是典型的贪利性犯罪，对于此类犯罪需要通过

刑罚剥夺行为人的经济能力，否定其超越法律限

度的金钱欲望。”②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意识到了罚

金刑裁量对犯罪预防意义重大，在２０１６年《关于
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意见》第２条中明确指出：“对实施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的被告人，应当更加注重依法适用财产刑，

加大经济上的惩罚力度，最大限度剥夺被告人再

犯的能力。”二是罚金刑裁量畸轻不利于实现法

人犯罪的特殊预防。在法人犯罪中，现有法律规

范配置的唯一刑罚便是罚金刑，所以罚金裁量能

否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对法人犯罪的预防尤为关

键。法人犯罪往往收益巨大，若只是隔靴搔痒、裁

量点到即止的畸轻罚金刑，则变相地降低了法人

犯罪的“犯罪成本”，而当法人犯罪没有得到合理

的惩罚，犯罪者本身也会受到“激励”，从而再次

实施犯罪行为。唯有罪责刑相适应的罚金刑裁

量，才能从根源上抑制法人再犯的冲动，打击法人

犯罪。

罚金刑裁量畸轻不利于实现一般预防。理想

状态下当刑事裁判中罚金刑做到了罪责刑相适

应，犯罪的“成本”便抵消了犯罪带来的收益和快

感，从而抑制人们犯罪的冲动，实现一般预防。然

而，在量刑结果对公众行为具有一定指引功能的

前提下，裁量畸轻意味着犯罪“成本”不高，这无

形激励了社会潜在的犯罪人。全国人大代表肖胜

方认为欺诈发行、虚假披露、操纵市场等犯罪屡禁

不止，模仿者甚多的症结在于“违法违规成本过

低，上市和并购成功之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巨大，很

多顶格处罚才６０万元，处罚和违法收益之间不平
衡”③。根据塔尔德的犯罪模仿理论，个体被社会

生活普遍认同的生活习惯所塑造，不被惩治或刑

罚与罪行本身不匹配的犯罪行为会引发模仿效

应，便容易造成群体性的失范。所以，当欺诈发

行、虚假披露、操纵市场并未得到匹配的罚金刑裁

量时，则容易引发规模性的、群体性的犯罪模仿。

（三）罚金刑裁量畸轻有损司法公信力

诉讼作为社会问题解决的终极手段，理应具

备终局与稳定性。而“裁判的稳定性意味着裁判

的既判力，关乎着司法的公信力”④。改判、再审

与裁判的稳定性、司法公信力之间存在一定张力，

在罚金刑裁量合理的良判下，不存在此问题，而在

罚金刑裁量畸轻的情况下，改判、再审在所难免，

张力则难以疏解。

罚金刑虽然属于附加刑，然而在裁量畸轻的

情况下，仍应改判、再审，而近年来畸轻的罚金刑

裁量直接导致该类案件改判、再审率上升，影响了

裁判的稳定性，有损司法公信力。

因罚金刑裁量畸轻导致案件改判的典型案件

如“文军、符瑞妮等组织卖淫罪案”⑤当中，文、符

二人犯组织卖淫罪，分别获刑六年、六年六个月。

在主刑裁量不存在错误的情况下，二审法院认为

一审二人共计２６万元的罚金刑裁量畸轻，改判文
军罚金人民币５０万元、符瑞妮 ４０万元。一审法
官案件事实认定正确、适用法律无误、主刑裁量准

确，但案件因为罚金刑裁量畸轻而改判，在司法资

源如此紧张的当下否定了一审判决，一定程度上

既浪费了司法资源，也有损司法裁判在群众心中

的形象。

罚金刑裁量畸轻亦会导致案件再审，造成

“程序空转”。张洪文贪污、受贿案⑥就是该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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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违法成本过低引共鸣 专家建言重构惩戒制度》，《上海证券报》２０１８年３月９日。
陈文曲，李皓然：《司法裁判稳定性与正确性张力之消解》，《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陕０３刑终１２号刑事判决书。
云南省武定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８）云２３２９刑初１２９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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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典型。２０１８年武定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张洪文犯贪污罪获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１５万元；犯受贿罪获刑一年零十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１０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
年，并处罚金２５万元。二审法院在审理时发现一
审判处罚金１５万元量刑畸轻，应当并处罚金 ２０
万元以上，但按照上诉不加刑原则，二审法院无奈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建议审委会启动再

审程序。２０１９年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
决定。同年１０月，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
判决，张洪文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２０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零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１０万元，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３０万
元。在该案中，一审对被告人贪污罪判处的主刑

正确，但罚金刑裁量畸轻，由于上诉不加刑原则，

无奈启动再审程序，案件审理历时两年，消耗诸多

财力物力。

综上，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引申出罚金刑裁

量畸轻对司法公信力的减损。第一，尽管一审裁

判是未生效判决，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判决才得以生效，但是一审裁判仍然是国家公

权力针对法律问题的判断，在此罚金刑裁量畸轻

的“错判”显然已经减损了一审法院的公信力。

第二，罚金刑裁量畸轻，按照上诉不加刑原则，二

审程序无法及时对畸轻的财产性判项作出纠正，

而必须按照程序先维持原判，作出有效力的畸轻

判决。第三，裁量畸轻的罚金刑须经审判监督程

序纠正，致使此前的一审、二审程序存在浪费司法

资源和“程序空转”等问题。

罚金刑裁量畸轻问题尽管可以通过再审改判

予以纠正，能够在个案上实现公平正义，但是在整

体意义上再审改判意味着原裁判机关的负面评

价，此类情形不仅蕴含着原审裁判未实现“罪责

刑相适应”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无益于宏观上司

法公信力的维护。

三　我国罚金刑裁量畸轻的原因
罚金刑裁量畸轻是静态的规范与动态的裁量

共同导致的问题，其成因主要有四：一是刑事立法

上罚金刑裁量的刑幅规定存在“部分犯罪刑幅上

限较低”“部分犯罪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

题；二是司法解释缺位导致罚金刑裁量的指引不

足；三是类案的供给较少，有限资以参考的典型案

例也存在畸轻的情况；四是执结率反向制约拉低

了罚金刑裁量的金额。

（一）刑事立法导致的罚金刑裁量畸轻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罚金制度按照罚金可

裁量的幅度大小分为：无限额罚金制、幅度罚金

制、倍比罚金制三种类型。其中，配置前二者的罪

名占到９０％以上①。然而，幅度罚金制上限、下限
规定都较低，造成了罚金刑裁量空间偏低，最终导

致裁量结果的畸轻。而无限额罚金制幅度偏大，

亦未规定刑幅下限，法官在保守的心态支配下趋

向于罚金刑量刑畸轻。

第一，幅度罚金制是指规定罚金数额的上限

和下限，在一定罚金幅度内确定罚金的数额。我

国刑事立法中配置的幅度罚金制上限较低，在部

分罪名当中无法与罪刑的危害性适配，以至于在

罪行极其严重时，囿于罚金刑上限的规定法官也

只得在幅度内作出裁量，导致量刑畸轻。根据

《刑法》的规定，幅度罚金制的幅度并未采取根据

个罪情况不同精细规定精确幅度的立法模式，而

是选择了较为粗疏的统一的幅度，最高刑往往仅

２０万或５０万，如此上限规定在部分经济犯罪中
与其造成的损失尤不成正比。比如“编造并传播

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罚金刑刑幅最高仅

为１０万。但是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
息罪追诉标准是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３万元，更遑
论间接经济损失和现实中常常远超３万追诉标准
的直接损失，在最高检、证监会联合发布的证券违

法犯罪典型案例“滕某雄、林某山编造并传播证

券交易虚假信息案”②中，法官为了最大限度地将

刑罚与其造成的８２２０万余股异常放大的股票交
易对等，并在罚金判项中顶格判决，仍然无法解决

量刑畸轻的问题。同时，幅度罚金制当中刑幅下

限规定也较低，大抵都取１万、２万、５万的数值，
这比动辄追诉标准在１０万以上的经济类犯罪来
说取值畸轻，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罚金刑裁量畸轻

提供了导向。

第二，无限额罚金制是指刑法条文中只规定

单处或者并处罚金，没有具体规定罚金数额，其是

我国刑法中最常见的罚金刑类型，但由于无限额

８１１

①

②

我国刑事立法配置罚金之罪名总共２４６个，其中配置无限额罚金的罪名有１９１个，幅度罚金制的有３５个。
参考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沪０２刑初２７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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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金制的刑幅并未规定下限，给法官提供了较大

的“向下”裁量空间，当下法官受制于行政考核、

司法责任终身制、当事人可接受度掣肘，司法裁量

趋于保守，而较大的刑幅空间又为法官保守的罚

金刑裁量提供了空间和可操作性，综合导致了罚

金刑裁量畸轻的现状。

（二）司法解释缺位导致的罚金刑裁量畸轻

在刑事立法中罚金刑规定刑幅较大的前提

下，实施细则中裁量的指引不足，导致法官罚金刑

裁量过程中一无裁量标准可以参考，二无裁量方

法资以辅助计算，无奈进行“估堆式裁量”①，最终

导致畸轻的量刑结果。

第一，法官罚金刑裁量过程中无裁量标准可

以参考，容易导致裁量畸轻。在《关于常见犯罪

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规定的 ２３种常见罪
名的量刑中，仅有盗窃罪和敲诈勒索罪规定了以

盗窃或敲诈勒索的数额作为罚金刑的参照标准，

其余皆是较为笼统地规定根据“手段”“数额”“后

果”等情节综合裁量。参照标准的缺失让法官难

以判断刑罚的轻重，面对未知法官一般会选择更

为审慎的判决，导致罚金刑裁量畸轻。

第二，法官罚金刑裁量过程中无裁量方法、裁

量步骤的规定，导致裁量过程缺乏规范化，陷入

“估堆式裁量”，导致量刑畸轻。具体而言，罚金

刑的裁量与量刑规范化改革后愈发科学的自由刑

裁量“三步骤”不同，因为其裁量并不适用“量刑

起点”“基准刑”“宣告刑”等概念，所以不适用

“三步骤”的裁量方法则意味着罚金刑的裁量过

程在精细化上是存在不足的。《关于常见犯罪的

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规定罚金刑裁量方式

为：“判处罚金刑，应当以犯罪情节为根据，并综

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决定罚金数

额。”然而，对法院裁量罚金刑时根据犯罪情节裁

量的“尺度”以及如何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

的能力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一次性的综合判断与

自由刑的“三步骤”量刑方法相比而言较为笼统，

既没有对基准刑的上下调节，亦无拟定宣告刑的

价值衡量，一次性的、综合的价值判断让法官唯有

趋于保守，导致裁量畸轻。

（三）类案供给较少导致的罚金刑裁量畸轻

为了统一法律的适用，实现量刑科学化，最高

人民法院于２０２０年发布的《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
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中明确规定了类

案参考制度。类案参考制度是指法官在进行案件

裁判时应参考和审理案件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

律适用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的案件的生效判决。不

同于法律规范指导罚金刑裁量是抽象到具体的指

引，类案参考制度能够给罚金刑裁量提供从具体

到具体的参考，更加具有操作性。

然而不同于自由刑裁量有大量的类案资以参

考，罚金刑裁量能够参考的类案供给存在严重不

足的现状，且近五年来还呈现减少的趋势。根据

《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

（试行）》第４条的规定，类案主要是由指导性案
例、典型案例、参考性案例等组成。罚金刑裁量的

指导性案例和参考性案例较少，典型案例集中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６年，共计４０件，而近５年罚金
刑裁量的典型案例仅有 ４件，在《关于统一法律
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中规定优

先检索近三年案例的前提下，类案供给严重不足，

无法给法官提供完整的参照，在前文所述“规范

指引不足”的共同作用下，致使法官无所适从。

而在仅有的４件资以参考的典型案例当中，
皆存在罚金刑裁量畸轻的情况，这无疑进一步加

剧了法官裁量畸轻的倾向。４件案件分别是龚某
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②，于某非法出售试题

案③，王某污染环境案④，谭某非法采矿案⑤，４个
案件所涉罪名配置罚金刑皆为无限额罚金刑，前

３个案件获刑分别是５０００元、４０００元、８０００元，
谭某非法采矿获刑１５万元。然而，４个案件的罚

９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估堆式量刑是法官以案件事实为依据，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进行综合判断，一次性估量出对犯罪嫌疑人应

宣告的刑罚。参见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０２页。
参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打击“拒执罪”十大典型案例之一：龚某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自诉被判罚金案典型案例，启东市

人民法院２０２１年０２月２３日发布。
参见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发布一起非法出售试题、答案罪典型案例：非法出售试题答案，被判刑罚并处罚金典型案例，（２０２０）

豫０６１１刑初２０号刑事判决书，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２０２０年１月７日发布。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环境资源典型案例之一：路边倾倒危险废物４４．２吨获刑１０个月罚金８０００元典型案例，（２０１９）豫９００１刑

初５２６号刑事判决书，济源市人民法院２０２０年０１月０２日发布。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环境资源典型案例之二：超许可范围非法采矿 获刑１年１０个月罚金１５万典型案例，（２０１９）豫９００１刑初

３６８号刑事判决书，济源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９年０９月３０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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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刑裁量都存在畸轻问题：龚某某拒绝执行金额

高达４．３万元人民币，罚金仅为５０００元；于某某
出售试题获利巨大，仅罚４０００元；王某某非法倾
倒约４４．２吨危险废物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罚金仅
８０００元；谭某非法开采矿产资源量高达２８７９８．５
立方米，经评估价值高达百万，罚金仅 １５万元。
在类案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仅有的典型案例为法

官提供了畸轻的罚金刑裁量先例，进一步导致罚

金刑裁量畸轻。

（四）执行现状反向制约罚金刑裁量导致

畸轻

执结率，即执行案件的结案率。罚金刑的执

结率在本文中指罚金刑全部缴纳完毕的比率。然

而近年来，罚金刑的高适用率和低执结率之间存

在二律背反：低执结率反制法官，驱使法官在罚金

刑裁量中选择较低的罚金刑，以此提高罚金刑的

执结率。然而，这样的手段也直接导致了罚金刑

裁量畸轻。

罚金刑裁量不仅是对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评

价，更涉及对被告人财产的处置。被告人缴纳罚

金的能力是罚金刑裁量中的显性要素，罚金刑的

执行问题是罚金刑裁量中的隐性要素。从表层来

看，罚金刑裁量的数额并不一定就是实际执行的

数额。“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国的罚金刑虽名

义上实现了广泛适用，但因大量未实际执行而异

化成象征性刑罚。”①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人民法院对原走私

单位判处罚金的，应当将承受原单位权利义务的

单位作为被执行人。罚金超出新单位所承受的财

产的，可在执行中予以减除。”上述规范透露了两

方面的隐含信息：一是罚金刑的执行存在变通的

空间，二是罚金刑能否执行是需要考量的现实问

题。当前我国财产刑执行中存在“适用率较高，

执结率较低”的问题，在罚金刑执行上也有所体

现，据相关统计，某直辖市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
６月法院判处的刑事案件有６００００多件，其中判
处财产刑的案件有４６９００多件，但是罚金刑执结
率仅为 ３６．５％②。在当前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
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估

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法发〔２００８〕６
号），在审判公正指标、审判效率指标和审判效果

指标中均有涉及执行环节的统计，并且部分情况

对应着负向指标，因此如果在罚金刑裁量上量刑

畸重，即存在着相关判项执行不到位的风险。罚

金刑裁量在法律上应当考虑案件的犯罪情节和被

告人支付能力，在事实上罚金刑的具体数额裁量

也受后续执行环节的评估影响，案件质量评估制

度作为审判制度的必要辅助，其规则也会影响裁

量行为。

尽管罚金刑的裁量属于案件审判阶段，但是

在其后案件执行阶段的考量也会前移到裁量阶

段，特别是由于罚金刑的执行机关为人民法院，裁

判主体和执行主体相同，罚金刑裁量畸轻是案件

质量评估体制下罚金刑裁量趋于保守的体现。

四　我国罚金刑裁量畸轻的解决路径
改善罚金刑裁量畸轻现状的方法应当对造成

该现象的原因有所回应，所以本文提出的解决路

径主要是围绕上文提出的四大原因展开。针对刑

事立法中刑幅的问题，应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调整

法定刑上限。针对司法解释缺位导致的指引不足

问题，应主要参考倍比罚金制的方法确定裁量标

准与步骤，在裁量中注意保持罚金刑与自由刑的

区间比例大体一致。针对类案供给不足问题，应

及时发布罚金刑类案资以参考。针对执结率问

题，应根据被告人支付能力对案件进行区分，在被

告人支付能力较强的情况下，不受执结率的掣肘，

实行和被告人支付能力相匹配的刑罚裁量。

（一）更新司法解释解决刑幅问题

上文提出在立法上罚金刑裁量的范围过大导

致罚金刑裁量畸轻，所以司法机关应在司法解释

中对罚金刑裁量的范围进行限缩、更新，给罪责刑

相适应的罚金刑裁量提供合理、科学的刑幅。

第一，应通过司法解释对幅度罚金刑的罚金

上限进行调整，使其和时代经济发展同步。近年

来，我国立法机关敏锐地发觉了刑事立法中幅度

罚金制的弊端，并将一些罚金刑上限较低的犯罪

调整为无限额罚金制，比如《刑法修正案（九）》当

中将“伪造货币罪”的幅度罚金制调整为无限额

罚金制。然而根据上文论述可知，无限额罚金制

在司法实践中也容易滑向量刑畸轻，所以此时通

过司法解释对上限进行调整，将上限调高，才能给

０２１

①

②

熊谋林：《全球罚金刑改革与困境对中国的启示》，《湖湘法学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李嗣胤：《财产刑执行现状与完善机制分析》，《检察日报》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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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法官更高的刑罚裁量可能。在无限额罚金制当

中，由于刑事立法具有安定性，对刑事立法中罚金

刑的上限不能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动辄进行调

高，唯有通过司法解释紧随经济发展调整罚金刑

上限，这才是具有可操作性的、科学的方式。

第二，应当对刑事立法中不断扩张的无限额

罚金刑持谨慎态度。上文指出无限额罚金刑赋予

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很容易导致罚金刑量刑

畸轻，且其在刑事立法中还存在着扩大的趋势。

学界有专家指出，无限额罚金刑的立法不应当继

续扩大①。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倍比罚金制比起

无限额罚金制有着更大的优势，不仅能够为罚金

刑裁量提供裁量标准，而且还能提供裁量方法，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肆意量刑，防止法官保守量刑，

是实现罚金刑罪责刑相适应相对更优的立法

模式。

（二）以倍比罚金为裁量提供指引

上文提出因罚金刑裁量指引不足导致量刑畸

轻的问题，其重点主要在裁量标准、方法不明、自

由刑罚金刑换算标准不明上，所以应提出切实可

行的裁量方法，解决指引不足的问题。本文认为，

在裁量方法上首先应提倡法官参考倍比罚金制②

的方法进行裁量，以违法所得、营业额等为标准，

以取其倍数或百分比为裁量方法，其次在裁量时

应注意保持罚金的区间比例关系与自由刑的裁量

保持基本一致，防止罚金裁量畸轻，实现指引的具

体化。

第一，倍比罚金制的方法能为法官在罚金刑

裁量时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一定的指引，防止裁

量畸轻。首先，法官在对配置无限额罚金制、幅度

罚金制的犯罪进行裁量时参考倍比罚金制并不违

反罪刑法定。因为刑法分则的条款在这些罪名中

只是规定了罚金的幅度，但并未将罚金裁量的程

序、方法固化，所以只要能保证罚金刑裁量的数额

不超过该罪法定刑的边界，就可以在没有明确规

定倍比罚金制的罪名当中参考倍比罚金制的方法

进行裁量。其次，在罚金刑裁量中参考倍比罚金

的方法能解决裁量标准不明确的问题，因为倍比

罚金制常用违法所得、营业额、犯罪收益、犯罪数

额等作为参考标准，而参考标准的确定更能实现

罪责刑相适应，避免量刑畸轻，满足公众关于罚金

裁量公平公正的期待。倍比罚金制中参考的营业

额、犯罪收益是透明的、可视的量化数据，是适格

的参考标准。比如“单处罚金的，一般应在敲诈

勒索数额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判处”，“并处或者单

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等③，

这些参考标准为罚金的裁量提供了中位线或者基

础，让罚金的裁量更加科学。根据学者实证调查，

目前司法实践中罚金刑裁量畸轻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于“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起诉时，没有对

违法所得予以明确，造成司法解释规定的以违法

所得作为确定罚金数额第一考量要素被虚化、弱

化，进而被束之高阁”④，足见明确裁量标准的重要

性。最后，在罚金刑裁量中参考倍比罚金的方法能

实现裁量方法的科学化。现行《刑法》和相关法律

法规中倍比罚金制有多种表现形式，分别是按倍数

确定罚金数额、按比例确定罚金数额以及按倍数和

比例相结合的方法确定罚金数额、按照定额和倍比

的方法确定罚金数额。其中倍数、比例为法官提供

了科学的罚金刑裁量方法，在裁量标准的基础上乘

以一定系数能够将罚金刑的裁量以量化的方式呈

现出来，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官扩张的自由裁量

权，同时做到了裁量的透明化和规范化，让罚金刑

裁量结果有迹可循，更能得到公众的认同。根据调

查研究，学者们发现在明确参考了违法所得、营业

额等进行罚金刑裁量的罪名，比如内幕交易罪中，

量刑能避免畸轻。８１份司法案例描述性统计和多
元回归分析得出的实证结果表明，法院判处的罚金

数额基本符合“违法所得的一至五倍”的区间⑤。

所以，倍比罚金方法有助于对法官罚金裁量起到

很好的参考作用，从而引导法官罚金刑裁量回归

合理的区间。

第二，法官在法定罚金刑幅度内行使自由裁

量权应保持罚金在区间比例中的裁量和自由刑大

体一致，以此来限制过大的裁量权，防止量刑畸

轻。在立法上罚金应和自由刑“同步提升，共同

威慑”⑥，在司法中也应贯彻这种做法，首先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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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肖智敏：《我国无限额罚金刑之立法缺陷及完善》，《华章》２０２３年第１２期。
倍比罚金制是指按倍数、比例或者倍数与比例确定罚金数额的方法。

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试行）》中关于敲诈勒索罪的规定。

杨方程：《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罚金刑的适用》，《人民司法》２０２１年第２５期。
梁恒奕：《内幕交易犯罪罚金刑适用研究———对８１份司法案例的量化分析》，《云南警官学院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高旭，张阳：《金融犯罪罚金刑的升格和配置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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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一定的参照，资以

判断罚金刑裁量是否畸轻。以刑法第１６２条规定
的妨害清算罪为例，此罪仅有一档法定刑，即５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２万元以
上２０万元以下罚金，这就意味着法官在判处５年
有期徒刑的情况下，罚金刑也应当接近２０万元的
罚金上限，否则即存在罚金刑裁量畸轻之嫌。目

前司法实践中存在部分罚金刑裁量与自由刑不成

比例，最终导致罚金刑裁量畸轻的案件，比如梁鉴

妨害清算案①，法院以梁鉴犯妨害清算罪判处其

有期徒１年，缓刑 ２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３００００
元，罚金就有偏轻之嫌，因为如果参照罚金与自由

刑保持一定比例的算法，有期徒刑１年对应的罚
金应高于３７０００元。罚金与自由刑在法定刑区
间内裁量保持一致能够更直观地反映行为的社会

危害性，保持刑罚裁量总体上的稳定性。正因如

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

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进行说明

时指出“罚金的数额应与主刑相适应”，以此来防

止危险驾驶罪中罚金刑失衡的问题②。本文认为

也可以效仿《联邦量刑指南》规定③将其推广至其

他罪名。其次，保持罚金裁量与自由刑大体一致

能得出二者换算的大致标准，使法官在裁量罚金

时更加直观感受自由刑与罚金刑的对应关系，在

面对辩护人提出的“多缴纳罚金以争取更大幅度

的从宽”时“敢判”更高的罚金。

（三）发布指导性案例为类案参考

上文指出造成罚金刑量刑畸轻的原因之一在

于罚金刑类案供给不足，所以及时发布更为全面

类案则是解决该问题的应有之法。

比起刑事立法、量刑指导意见、地方量刑实施

细则的规定，罚金刑的类案能够为法官提供更为

具体的指引，因为相较于前者是从“抽象到具

体”，罚金刑的类案能实现从“具体到具体”，在当

下罚金刑裁量规范规定较为抽象、不容易理解的

前提下，具体的罚金刑类案能够为法官提供相当

的参考价值。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本文虽然提倡及时发布

更为全面的罚金刑类案，但同时认为法官对类案

的态度应当仅做参考，而非在形式上保持和类案

罚金刑裁量完全一致。因为罚金刑裁量不同于自

由刑裁量，自由刑更加倚重人人平等，对每个被告

人施加同等的恶害，而罚金刑是实现刑罚个别化

的重要工具，比起对每个被告人施加同等程度的

恶害，罚金刑应该更加青睐根据被告人的履行能

力定制刑罚，即依据不同被告人不同的社会地位、

经济情况定制让其罚当其罪的罚金刑。可以说在

罚金刑的裁量中，无论是公众的侧重点还是刑事

裁量的侧重点，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和传统自由

刑不同的刑罚个别化原则。所以，法官对类案的

态度应当是参考，而非必须在形式上保持裁量结

果的整齐划一，这是罚金刑在量刑均衡和个案正

义中更为倾向后者的特质决定的。

（四）区分支付能力以提升执结率

上文指出法官出于对执结率的担忧而不对案

件情况进行区分，从而作出畸轻的罚金刑裁量。正

确的做法是引导法官根据被告人支付能力对案件

进行区分，对支付能力高的被告人，不受制于执结

率，大胆地进行罚金刑裁量；而对支付能力不高的

被告人，考虑执结率，做出相对合理的罚金刑裁量。

第一，目前的问题是法官在裁量的过程中不

对案件中被告人的支付能力进行评估、区分，以对

执结率的担忧为由，对大多数案件都作出畸轻的

裁量。根据学者调查研究，被告人支付能力虽明

确作为影响罚金刑的量刑情节被规定在《关于常

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然而实践中

辩护律师提出的关于被告人支付能力的辩护意见

却极少被采纳④。加之部分法官对被告人支付能

力这一量刑情节的忽视，便不会启动程序调查被

告人的财产情况，最后在执结率的影响下，就呈现

大部分罚金刑裁量量刑畸轻的结果。

第二，对被告人支付能力进行评估、区分是提

升执结率的前提，司法解释中关于量刑规定的变

迁也暗含了这个逻辑。２０１３年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驾

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２０１３醉驾意见》）中未对被告人支付

２２１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８）川０１９１刑初８２７号刑事判决书，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７号发布。
杜万华：《新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刑事卷Ｉ（第二版）》，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６７７页。
美国《联邦量刑指南》规定：“在量定罚金刑时，必须保证其数额与其他刑罚的搭配是惩罚性的。”我国有学者认为虽然我国没有将

罪名和处遇措施划分等级的传统，但是可以借鉴其将罚金刑和自由刑明显对应起来的做法。参见彭雅丽：《量刑指导意见的司法实践与

重构—以盗窃罪为切入点》，《法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袁相亭：《论罚金刑辩护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完善》，《中国刑警学院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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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进行评估和区分，也未将被告人支付能力作

为量刑情节纳入罚金刑裁量中考量，然而在２０２３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

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

（以下简称《２０２３醉驾意见》）第 １５条规定：“对
被告人判处罚金，应当根据醉驾行为、实际损害后

果等犯罪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

确定与主刑相适应的罚金数额。起刑点一般不应

低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相

应情形的罚款数额；每增加一个月拘役，增加一千

元至五千元罚金。”较之《２０１３醉驾意见》，《２０２３
醉驾意见》将被告人支付能力纳入量刑情节，原因

就在于若不对被告人支付能力进行区分，而笼统地

依据对执结率的担忧量刑畸轻，则会导致“高晓松

危险驾驶案”类似的引起民愤的情况。公众对高晓

松危险驾驶案罚金刑的不满原因就在于其超乎常

人的支付能力，然而法院仅仅判处了较低的罚金，

可以说并未对其产生实质上的财产影响。

第三，对被告人支付能力进行评估、区分意味

着对支付能力强的被告人进行罚金刑裁量时不受

制于执结率，而对支付能力弱的被告人进行罚金

刑裁量时考虑执结率，针对被告人不同的经济情

况区别对待，实现刑罚个别化，同时也能更加科学

地提升案件的执结率。在上文提到的芬兰富商

ＲｅｉｍａＫｕｉｓｌａ超速行驶案件中，其被判处罚金人
民币 ３７万元，正是因为该国罚金的裁量必须和
“被告人支付能力”挂钩，法官在裁量时首先会对

被告人的支付能力进行评估，当被告人属于强支

付能力之流时，则不囿于执结率而直接根据案件

的情况和其支付能力进行裁量。裁量罚金刑使之

与被告人支付能力相适当，充分考虑了被告人身

份背后的社会责任，良好的支付能力意味着更多

的罚金才能起到足够的震慑效果。和极高的“身

份”带来的高支付能力相反，弱势的“身份”同样

也带来了疲敝的支付能力、无法支付的风险，此时

的罚金刑裁量就应受制于执结率。最高法在“孙

如珍、卢康涛拐卖儿童案”中指出：“刑事裁判中

本来就要考虑经济……朱广纪夫妇已养育３个孩
子，生活本身就非常困难，如果再以拐卖儿童罪追

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势必造成其家庭生活解

体，加剧社会矛盾。”①

综上，罚金刑相较于自由刑，更为强调刑罚的

个别化。以此为指导，在裁量中充分考虑被告人

的支付能力、财产情况等因素来决定罚金数额，无

疑能更科学地提高执结率、更精准地进行量刑，最

终达成实质公正。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ｏｆ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ｎ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ＭＡＯＴｉａｎｃａｎ＆ＴＡＮＱｉａｏｘｕｅ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ａｗ，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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